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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3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9月 4日(星期四)下午 2時正 

二、 地點：原能會 2樓會議室 

三、 主席：蔡春鴻主任委員           紀錄：萬延瑋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六、 主席致詞：(略)。 

七、 宣讀原能會 103年第 2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 103年第 2次委員

會議後續辦理情形：(略) 

宣讀畢，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裁示：本會 103年第 2

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 103年第 2次委員會議後續辦理情形相關

資料洽悉。 

案由三、「核四封存之因應策略」報告之補充說明： 

(一)原能會： 

本會已完成「核子反應器設施停工與封存及重啟作業導則」，

並於 8月 28日上網公告，至於核四封存部分，台電公司已於

本週將「龍門(核四)電廠停工/封存計畫」送達，刻正進行程

序審查，以確定資料是否完整，內容有無需補充等。 

(二)經濟部： 

1、台電公司已依相關規定，將「龍門(核四)電廠停工/封存計

畫」送原能會審查，未來亦將根據審查結果補充、修正，

俟原能會核定後，即按細部計畫進行核四 1 號機封存，2

號機停工相關作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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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本案就財務規劃、封存時間表及相關人力配置，台電公

司已先報行政院核定，並獲核示：照經濟部提報計畫進行，

但必須將相關細部計畫報原能會做權責審查後，按審查計

畫執行。經濟部會督促台電公司做好核四封存和停工計畫

之作為。 

八、 報告事項： 

(一) 「核廢料專責機構籌設進度」報告案：  

1. 報告內容：略。 

2. 委員建議事項摘要: 

(1) 基於使用者付費之觀念，應該讓核廢料產生者意識到需要

負什麼責任，而政府部門在安全上把關，讓民眾放心，沒

有安全上疑慮，執行上可藉由推動相關研究計畫來尋求精

進，並鼓勵各方參與，且研究計畫相關資訊及程序應公開、

透明，並可嘗試與反對者溝通或委託其辦理，或能獲得更

佳的公信力。 

(2) 核廢料處理，是社會大眾所關切的，由行政法人負責符合

公益化，同時藉由尊重人民感受，讓更多社會人士、團體

及學者專家參與，以及核廢料處置過程與財務資訊公開、

透明之機制，有利民眾監督、增進民眾信賴。 

3.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1) 台電公司為最大宗之核廢料產生者，基於使用者付費，該

公司自民國 76年起即按核能發電量逐年提撥成立核能發電

後端營運費用基金，以經濟部為該基金之主管機關，並設

立「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管理會」，負責管理該基金之收

支、保管及運用。未來專責機構之經費仍需向基金會申請，

故有雙重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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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核廢料專責機構於國內已討論 20年，本會對於經濟部

規劃成立行政法人專責機構樂觀其成。 

4. 決定：洽悉，同意備查。 

(二) 「運轉中核能電廠耐震餘裕評估與補強管制作業」報告案： 

1. 報告內容：略。 

2. 委員建議事項摘要: 

(1) 有關核一、二、三廠之「耐震安全餘裕評估計畫總成果報

告」之評估，宜由第三者國際知名的顧問公司參與評估，

而避免由經營者自行評估送原能會審查。過去以來一直強

調資訊透明化，所有的評估及審查結果，都要能可受公評。 

(2) 簡報資料應能以庶民語言、淺顯易懂，讓大家都能夠瞭解。

此外，報告前面加上導讀，用簡明、清晰的重點摘要(含結

果)更佳。 

3.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對於核一、二、三廠之評估，係經營者的責任。台電公司將評

估結果送本會審查，前亦經由專家進行同行審查，本會亦以最

嚴謹的態度邀請會外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審查，審查結

果亦公布於本會網站。資訊公開是政府的責任和承諾，本案因

作業期間分三階段進行數年，而今天僅針對最後第三階段作業

報告，對於全案資訊之彙整和對外說明使外界瞭解，本會將持

續努力。 

4. 決定：  

(1) 洽悉，同意備查。 

(2) 一般民眾對於地震的 0.3g或 0.4g等問題不易瞭解，請以大

家都看得懂的方式呈現，例如發生類似 921 及 311 日本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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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事件的幾級大地震，電廠是否耐得住-----等等。 

(三) 「103年核安第 20號演習成果」報告案： 

1. 報告內容：略。 

2. 委員建議事項摘要: 

(1) 任何事情都有其核心價值，不同的情境設定有不同的處理方

法，相同的情境下亦有不同的處理程序。演練是教育、訓練，

要避免過去演習曾犯過的錯誤再次發生。 

(2) 去年屏東縣複合式災害演練，覺得很紮實，針對報告中提

到收容演練的缺點，若因受到觀摩程序所影響，應考量觀

摩者不得干擾演習之進行(委員舉其個人過去聽聞的例子作

說明)。 

(3) 演習不是演戲，簡報內容醫院中除污的相片，似嫌不妥，

會造成民眾恐慌。建議以居家掩護、自我照顧作為演練重

點，隨時檢討改進。 

3.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1) 核安演習係採南北地區輪流舉行方式執行，未參與演習之

地方政府亦會派員觀摩，今年基隆市是第 1 次參與演習，

未來亦將參與觀摩行列。 

(2) 演習是每年都在做，承辦單位費盡心思構想不同的情境，

並和演練單位同心規劃，整備過程中亦需和民眾溝通、宣

導。委員的意見將做為改進之參考。 

4. 決定：洽悉，同意備查。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下午 5時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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